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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的異端宗教「吃菜事魔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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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一：宣和三年（1121）閏五月七日，宋朝政府文書首次出現「吃菜事魔」一詞。《宋會要》〈刑法〉二之八一，尚書省言：「契勘江浙吃菜事魔之徒，習以成風，自來雖有禁止傳習妖教刑賞；既絕無吃菜事魔之文。即州縣監司不為禁止，民間無由告捕。遂致事魔之人，聚眾山谷，一日竊發，倍費經畫。若不重立禁約，即難以止絕，乞修立條。」
資料二：方臘起義前後，官方對吃菜事魔的打壓。《建炎以來年系要錄》記載紹興四年（1134）五月癸丑條載王居正言：「伏見兩浙州縣，有吃菜事魔之俗。方臘以前，法禁尚寬，而事魔之俗猶未至於甚熾；方臘之後，法禁愈嚴，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。州縣之吏，平居坐視，一切不問則已。間有貪功或畏事者，稍蹤跡之，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。至於廬舍積聚，山林雞犬之屬，焚燒殺戮，靡有孑遺。自方臘之平，至今十餘年間，不幸而死者，不知幾千萬人矣。」
資料三：吃菜事魔與白蓮教的附會。「白佛載於法，已成者殺；黃巾載於史，其禍可鑒。饒（今江西鄱陽）、信（今江西上饒信州區）之間，小民無知，為一等妖人所惑，往往傳習事魔，男女混雜，夜聚曉散。懼官府之發覺，則更易其名，曰我係白蓮，非魔教也。既吃菜，既鼓眾，便非魔教亦不可，況既係魔教乎！若不掃除，則女不從父從夫而從妖，生男不拜父拜母而拜魔王，滅天理，絕人倫，究其極則不至於黃巾不止。何況紹興間，饒、信亦自有魔賊之變，直是官軍剿滅，使無噍類，方得一了。若不平時禁戢，小不懲，大不戒，是罔民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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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①楊富學、史亞軍，〈「吃菜事魔」名實再探〉，《山西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4年第3期，頁32-38。
②范立舟，〈論南宋「吃菜事魔」與明教、白蓮教的關係〉，《杭州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6年第3期，頁11-24。
一、文本架構，掌握主題
　　由資料一可知，《宋會要》當中，曾出現「吃菜事魔」一詞。資料一認為州縣監司從沒有在管理「吃菜事魔」的行為，也沒有任何明文禁止。因此，抓捕「吃菜事魔」的群眾，當時是於法無據的，故尚書省擔心「吃菜事魔」的團體日益擴大，未來必定造成問題。資料二則表明在方臘起義前後，政府變更了對於「吃菜事魔」的態度，明文禁止這項聚眾的宗教行為。即便有了法條禁止，仍有地方官不願意抓捕邪教，一切如常；但也有些地方官想要立功，或是擔心會有不法情事發生，所以依法進行抓捕，造成地方被殺者無數。資料三講述「吃菜事魔」群體牽附白蓮教，敘述者認為聚眾的行為即便不是邪教也不能做，更何況是像「吃菜事魔」這種違背倫常的宗教，應要即刻禁止，不然後果不堪設想。
二、文本內容，概念分析
　　「吃菜事魔」是南宋時期對祕密宗教常見的一種統稱，不過早在北宋宣和年間，即已出現此一詞彙，並遭到官方禁止，南宋高宗時更頒布《吃菜事魔條法》。其中「魔」字，學者普遍認為最初是對摩尼教（後稱明教）的惡稱，「吃菜」也是由菜食延伸出的惡化詞。由於摩尼教的一些特殊教義，例如斷葷酒、不事神佛與祖先、不會賓客、死則裸葬、著白衣，使得他們本身就與社會有所隔閡。之後，「吃菜事魔」這個詞彙逐漸融合了更多其他宗教元素，如白蓮教、白雲宗、二禬子、金剛禪、雙修、白虎、四果、揭諦齋、白衣禮佛會等，因為它們皆不被官方認可，被統治者一律視作「妖教」。然而，這些宗教的本質上，與佛教差異或許不大，受官府打壓，可能是緣於政治因素。政府並不在意這些宗教團體的教義，而是想知道他們舉辦的集會與活動是否反政府。徽宗時期，「吃菜事魔」曾被與「方臘起義」相附會，被政府打壓；甚至，士人對此也有誤解，他們在意的是這個宗教是否符合儒家精神。
　　這樣一個宗教現象是如何產生？這與宋朝當時社會不穩定有關。百姓生活困苦，宗教就容易成為人們的精神寄託，具有號召力。宗教和社會動亂並不一定有直接關係，事實更可能是宗教信徒受到政府無故打壓，造成更激烈的反抗。最初「吃菜事魔」只是代表一些時人所認為行徑怪異的教徒，被掛勾與社會動亂有關，進而被政府視為妖教、魔教，最後更被社會大眾添加許多妖魔化色彩，在宋朝形成這一特殊代稱。後世的祕密宗教主體改變後，此一名詞也隨之消失。
三、延伸思考，素養形成
　　南宋與現代的政府，在管理民間組織時為何具有差異性？
　　據資料二，在方臘起義之後，「吃菜事魔」被宋朝政府在法條上認定為「邪教」。在此之前，儘管政府已知道「吃菜事魔」的存在，但並沒有明言禁止。這就表示「何謂邪教」與政府如何認定「邪教」有很大的關聯性。實際上，南宋政府沒有更溫和的方法可以面對所謂的「邪教」，所以才需要明令禁止。宋朝政府管理技術沒辦法達到「人身控制」，也沒有現代的「團體法」。當宋朝政府面對一個範圍不明、功能不明的團體，除發布禁令、下令地方政府逮捕外，似乎別無他法。由資料中亦可見，地方政府不一定完全聽命於中央逮捕「吃菜事魔」的新法令。地方政府對新法令置之不理，或許是因為「如何認定邪教」並沒有一定的標準，在執法上造成巨大的困擾。現代國家中的大型團體，普遍都要向政府機關報備登記；而且每位國民皆持有身分證，國家理論上可以對國內的每個個人進行身分識別並加以控制。況且，政府無須在擁有絕對優勢武力的狀態下，對幾無武裝能力的團體嚴加防範。由此可知，南宋政府與現代政府對於民間組織的防範態度差異，除緣於管理技術的革新，亦緣於政府與民間組織懸殊的武力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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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①楊富學、史亞軍，〈「吃菜事魔」名實再探〉，《山西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4年第3期，頁32-38。
②范立舟，〈論南宋「吃菜事魔」與明教、白蓮教的關係〉，《杭州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6年第3期，頁11-24。
③戴文坤，〈宋代「吃菜事魔」信仰與官方政策〉，《福建論壇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1年S1期，頁37-3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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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
) 1.
從文中來看，「吃菜事魔」曾被認為與哪個宗教有關？
(A)道教
(B)佛教
(C)白蓮教
(D)五斗米道
(
ＣＥ
) 2.
下列哪些事件與中國官方文書中最早出現「吃菜事魔」一詞同一朝代？（多EQ \* jc2 \* hps23 \o\ad(\s\up 11(）),選)
(A)張騫通西域開通絲路
(B)太宗打敗東突厥成為天可汗
(C)科舉制度為主要取才任官之途
(D)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威
(E)政府提倡文人政治
　3.
從文本中可知官方在什麼事件之後開始對於「吃菜事魔」嚴厲鎮壓？而中國官方將其稱為魔教的主因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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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
社會組織





1.	文中提到「吃菜事魔」與白蓮教的附會。「白佛載於法，已成者殺；黃巾載於史，其禍可鑒。饒（今江西鄱陽）、信（今江西上饒信州區）之間，小民無知，為一等妖人所惑，往往傳習事魔，男女混雜，夜聚曉散。懼官府之發覺，則更易其名，曰我係白蓮，非魔教也」。故選(C)。








2.	中國官方文書中最早出現「吃菜事魔」一詞是在北宋時期，北宋推行強幹弱枝、重文輕武政策，且科舉制度已成為主要任官取才方式。(A)西漢；(B)唐朝；(D)明朝。故選(C)(E)。





時間�
方臘起義�
�
主因�
男女混雜，夜聚曉散。懼官府之發覺。女不從父從夫而從妖、生男不拜父拜母而拜魔王，滅天理，絕人倫。此教與當時的三綱五常倫理和傳統價值觀有所衝突�
�






3. 見答案。





〔評分標準〕


等級�
標準�
�
2�
點出時間在方臘起義後，「吃菜事魔」被視為與方臘起義掛勾的組織而遭受官方嚴厲鎮壓，並在主因寫出引文、敘述官方與魔教衝突原因，則完全給分。�
�
1�
僅點出時間在方臘起義之後或寫出主因的引文、官方與魔教衝突原因，其中一項，則部分給分。�
�
0�
未作答或未寫出與上述有關的答案，則不給分。�
�














